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红庙校区

礼堂灯光维修改造项目招标公告

为保障青少年排练、展演等各类活动正常开展，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就红庙校区礼堂灯光维修改造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质条件的单位前来投标，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红庙校区礼堂灯光维修改造项目

项目地点：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红庙校区礼堂

项目建设内容：

（1）对礼堂80台台面成像灯配套灯泡进行全部统一更换；

（2）升级改造观众席灯光控制系统，改造完成后实现观众席灯光分区独立启停、无级亮度调节，满足各类文艺活动开展使用标准。

项目预估经费：项目整体预估总费用34400元，全部费用由中心专项经费列支。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须为在国内依法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正规企业，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灯光设备维修、舞台灯光工程施工、音响灯光设备改造相关业务内容。

    具备舞台灯光设备检修、系统改造同类项目施工业绩，拥有完善的施工团队、技术人员与配套施工设备。

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经营记录、安全生产事故及招投标违规不良记录。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违法分包。

三、招标工作内容及工期要求

完成80台台面成像灯灯泡拆卸、全新更换、通电调试、故障排查；

完成观众席灯光控制系统硬件改造、程序调试、分区控制、亮度调试，完工后整体试运行验收；

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施工、调试、收尾及现场清理工作，不得影响校区日常教学与活动安排。

四、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

报名时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工作日8:30-11:30、13:30-16:30）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投标人委派授权经办人携带下述资料前往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党政办公室现场登记报名：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法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同类项目业绩合同复印件、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资质初审合格单位，现场领取本项目正式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6月30日16:30，逾期送达、密封破损的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递交地点：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指定会议室；

投标文件一式肆份（正本一份，副本三份），规范密封加盖公章，现场递交。

六、开标评审

开标时间：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当日，现场组织开标；

我中心将组建评审小组，按照综合评审法，结合报价方案、施工方案、工期规划、售后服务、过往业绩综合择优确定中标单位。

七、其他事项

投标人须自行踏勘项目现场，充分了解施工环境、现场现状，相关费用自行承担；

中标单位须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生产规范施工，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承担施工全过程安全责任；

本项目具体细节以招标文件为准，我中心拥有本次招标最终解释权。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延静西里19号楼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13901385844或010-65044878

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6年6月28日
